










宝
丰

县
20

22
年

政
府

采
购

预
算

和
实

施
计

划
表

单
位
名
称

（
盖
单
位

公
章

）
：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年

 
 
 
 
 
月

 
 
 
 
日

 
 
 
 
 
 
 
 
 
 
　

　
　

　
　

　
　

　
　

　
　

　
　

　
　

　
 
单

位
：

万
元

序
号

采
购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属
性

数
量

单
价

预
算

资
金

合
计

采
购

形
式

采
购

方
式

组
织

形
式

项
目

采
购

时
间

预
留

该
项

目
的

采
购

份
额

给
中

型
还

是
小

微
企

业
预

留
金

额
及

占
比

集
中

或
分

散
自

行
组

织
或

采
购

代
理

机
构

1 2 3 4 5

.
.
.

.
.
.

.
.
.

.
.
.

.
.
.

预
算

资
金

总
计

：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万

元
 
 
 
 

中
型

企
业

预
留

份
额

：
 
 
 
 
 
 
万

元
 
，

小
微

企
业

预
留

份
额

：
 
 
 
 
 
 
万

元
 
，

两
者

合
计

：
 
 
 
 
 
 
 
万

元
 
 

负
责
人

：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　
　

 
 
 
 
经
办

人
：

 
 
 
 
 
 
 
 
　

　
　

　
 
 
 
 
　

 
 
联

系
电

话
：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　

　
　

　
 
财

政
局

部
门

预
算

主
管

股
室

盖
章

：



填
表

说
明

：

1
.
请
严
格
依
照
河
南

省
政

府
集

中
采

购
目

录
及

限
额

标
准

（
2
0
2
0
年

版
）

的
通

知
规

定
和

批
复

的
部

门
预

算
编

制
当

年
政

府
采

购
预

算
和

实
施

计
划

。
集

中
采

购
目

录
以
内
的
项
目

（
不

分
金

额
大

小
）

和
集

中
采

购
目

录
以

外
且

分
散

采
购

限
额

标
准

以
上

的
项

目
，

都
应

编
制

采
购

预
算

和
实

施
计

划
，

分
散

采
购

限
额

标
准

以
下

的
项
目
不
用
编
报

。
分

散
采

购
限

额
标

准
：

货
物

、
服

务
项

目
限

额
3
0
万

元
以

上
（

含
3
0
万

元
)
，

工
程

项
目

限
额

6
0
万

元
以

上
（

含
6
0
万

元
）

。

2
.
政
府
采
购
的
形
式

分
为

：
集

中
采

购
和

分
散

采
购

。
集

中
采

购
，

是
指

采
购

人
采

购
集

中
采

购
目

录
以

内
的

项
目

；
分

散
采

购
，

是
指

采
购

人
采

购
集

中
采

购
目

录
之
外
且
限
额
标
准
以
上

的
项

目
。

不
论

是
集

中
采

购
或

分
散

采
购

，
都

应
在

平
顶

山
市

宝
丰

县
政

府
采

购
网

上
办

理
采

购
计

划
备

案
和

合
同

备
案

。

3
.
采
购
方
式
分
为

：
公
开

招
标

、
邀
请

招
标

、
竞

争
性

谈
判

、
竞

争
性

磋
商

、
询

价
（

只
适

用
于

货
物

）
、

单
一

来
源

、
网

上
商

城
、

框
架

协
议

。

4
.
货
物

、
服
务
的
政

府
采

购
项

目
单

项
公

开
招

标
的

数
额

标
准

是
2
0
0
万

元
（

含
2
0
0
万

元
）

以
上

；
工

程
类

单
项

公
开

招
标

数
额

标
准

按
国

家
发

改
委

发
布

的
《

必
须
招
标
的
工
程
项
目
规
定

》
（

国
家

发
改

委
第

1
6
号

令
）

执
行

。

5
.
采
购
人
采
购
货
物

、
服
务

项
目

单
项

3
0
万
元

（
含

3
0
万

元
）

—
 
2
0
0
万

元
（

不
含

2
0
0
万

元
）

，
应
按

政
府

采
购

法
规

定
的

非
招

标
采

购
方

式
的

使
用

条
件

，
选

用
竞
争
性
谈
判

、
或

竞
争

性
磋

商
、

或
询

价
方

式
（

只
适

用
于

货
物

）
、

或
单

一
来

源
（

在
政

府
采

购
网

上
申

报
具

体
项

目
时

，
单

位
应

上
传

有
关

资
料

和
说

明
）

方
式
采
购

；
工
程
类

6
0
万
元

（
含

6
0
万
元

）
以
上

且
按

相
关

规
定

未
达

到
公

开
招

标
数

额
的

项
目

，
应

按
竞

争
性

谈
判

、
或

竞
争

性
磋

商
、

或
单

一
来

源
（

在
政

府
采
购
网
上
申
报
具
体
项
目

时
，

单
位

应
上

传
有

关
资

料
和

说
明

）
方

式
采

购
。

6
.
集
中
采
购
目
录
以

内
且

单
项

采
购

金
额

3
0
万
元

（
不

含
3
0
万

元
）

以
下

的
货

物
、

服
务

项
目

和
集

中
采

购
目

录
以

外
，

采
购

同
一

品
目

或
者

同
一

类
别

的
货

物
、

服
务
项
目
年
度
采
购
预
算

达
到

分
散

采
购

限
额

3
0
万

元
（

含
3
0
万

元
）

以
上

标
准

的
，

采
购

人
的

主
管
预

算
单

位
可

以
通

过
公

开
征

集
程

序
确

定
框

架
协

议
采

购
方

式
。

7
.
集
中
采
购
目
录
以

内
且

单
项

采
购

金
额

3
0
万
元

（
不

含
3
0
万

元
）

以
下

的
货

物
、

服
务

项
目

可
以

采
用

网
上

商
城

或
框

架
协

议
方

式
采

购
，

不
属

于
网

上
商

城
或

框
架
协
议
的

，
在
编
制

采
购

预
算

和
采

购
计

划
时

，
采

购
形

式
为

集
中

，
采

购
方

式
为

其
他

，
组

织
形

式
为

自
行

组
织

。

8
.
项
目
属
性
是
指

：
货
物

类
、

服
务

类
、

工
程

类
、

政
府

购
买

服
务

类
。

9
.
本
表
一
式
三
份

，
一
份

单
位

保
存

，
一
份

报
宝

丰
县

政
府

采
购

服
务

中
心

，
一

份
报

财
政

局
主

管
预

算
股

室
。

采
购

服
务

中
心

联
系

电
话

：
0
3
7
5
-
6
5
1
5
5
9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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